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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桃園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第 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08 年 6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桃園市政府 1602 會議室 

參、主持人：游召集人建華 

肆、出席委員：(詳簽到簿)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蔡禮鴻 

陸、討論事項： 

案由：「擬訂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中壢老小段 100 地號等 10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一、委員、列席單位及承辦單位審查意見 

(一)本案 1樓若做商業使用，建議於申請建照時註明商業用途，避免日

後須辦理變更使照，此外施工時也應事先預留管線。 

(二)建議本案事先規劃留設派出所、樂齡學習中心及市民活動中心之公

佈欄及管線，另應考量道路燈光計畫更加完善。 

(三)本案貸款期間以更新期間(40 個月)加上更新事業計畫核定至開工

(6個月)及取得使照到產權登記(6個月)，共計 52個月，請檢討是

否合理。 

(四)本案為地上 20層地下 3層之建物，然更新期間依委託合約計算，

與實際情形有所差異，建議依實際施工期間計算。 

(五)麗業估價報告書： 

1. P30、P90，請於報告書補充說明，本案更新前和更新後土地比較

標的一不同之原因。 

2. P60，比較標的一之樓層別效用比為-16%，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之規定，請釐清修正。 

3. P45，總銷售金額推估表中，1樓店鋪價格為 28.5 萬元/坪，是

否偏低?請於報告書補充說明其計算依據及合理性。 

4. P42、P60，請於報告書補充說明住宅寧適性之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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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原本就為中壢派出所之宿舍，從未做商業使用，故建議警察局

應堅守立場，並親自與里民及社區理事長說明。 

(七)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不會協助召集，建議教育局自行與里長與里

民說明。 

(八)避免日後開工有所爭議，故請需用機關與里民溝通。此外建議本案

1樓仍維持活動中心，且暫不隔間，只須事先留設管線。若日後民

意仍堅持做商業使用，再變更使用類別。 

(九)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經溝通協調後，中榮里里長仍表達有設置活動中心之需求，但因附

近里民希望低樓層做商業使用，故協助反應民意。啟用後，有請里

長多舉辦關懷據點等活動，讓附近里民了解設置市民活動中心之優

點。 

(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於上次審議會中，本局誤解住宅發展處會召集民政局、警察局和本

局ㄧ起向里長和里民說明。若仍有需要且住宅發展處不方便協助召

集，本局願意自行與里長與里民說明。 

(十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1. 本局 2次親自拜訪，但里長都不在，因此用電話與其聯繫。此外，

於會議前特別邀請里長來了解本局之運作方式。 

2. 經里長表示目前尚未成立本都更案之自救會，而其只是協助轉達

民意。 

3. 因本局尚未聯繫到社區理事長，故請里長協助轉達。 

(十二)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1. 業務單位會議前已將目前方案與民政局討論，經民政局表示已和

里長溝通協調。 

2. 業務單位已與建管處確認，市民多功能活動中心須完成隔間，才

能依建築法規辦理用途變更，1樓辦公室則不用，可直接做商業

使用。此外，若未來商業使用之所得未達營利水準，甚至不須辦

理用途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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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府應分配之權利價值如與實際已申請分配總值不同，本府需調

整分配標的時，實施者應配合辦理，且差額價金應依旨案契約規

定辦理。 

二、實施者回應 

(一)實施者於申請建照前，將依住宅發展處與民政局之需求意見，確認

是否於建照中增加使用組別。 

(二)本案更新期間以 40個月提列，係實施者與住宅發展處按雙方委託

契約之規定，後續將於報告書補充說明。 

(三)有關估價報告書： 

1. 本案後續會將 P30、P90 之土地比較標的一調整為一致。 

2. 有關 P60 比較標的一之樓層別效用比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

則，本案後續於報告書補充說明。 

3. 有關 P45 ㄧ樓店面之單價，後續於報告書補充說明其計算依據與

合理性。 

4. 有關住宅寧適性，本案主要以建物坐落於大馬路或巷道內，作為

其判斷依據，後續於報告書補充說明。 

三、決議 

(一)同意本案修正後通過，請實施者依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及回

應。 

(二)本案開工前請警察局、民政局和教育局加強與里民溝通說明，並回

報溝通情形。 

(三)本案一般住宅棟 1樓仍維持規劃設置市民多功能活動中心，若日後

有商業使用需求，逕由需求機關依相關法令辦理變更使用。 

(四)有關本案聽證結果詳後附「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第 1位陳

述意見，第 1點不予採納，第 2點無爭點；第 2位陳述意見，無爭

點。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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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中壢老小段 100 地號等 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聽證結果做成決定綜理表 

序號 陳述人及意見 意見回應 採納或不採納理由 

1 劉文正 

(其他利害關係人) 

(1)詳后附集合各里

民之書面意見。 

(2)聽證通知公文缺

字，是否影響本聽

證效力。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莊敬權 

(1)公辦都更強調公益性

最大化，經市府調查

周邊環境，認為這個

地區缺乏派出所、市

民活動中心及樂齡學

習中心之公益設施，

且為方便市民使用該

設施，故設置於低樓

層。 

(2)該通知公文缺字問題

應不影響本聽證通知

效力。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中壢分局中壢派出所  

范源正 

(1)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

壢分局中壢派出所整

年度派案率最高，經

檢討將中壢派出所移

置該區，有助穩定地

方治安。 

第 1 點不予採納，

第 2 點無爭點，原

因如下： 

(1)第 1 點有關堅

決反對設置派

出所及建議低

樓層做商業使

用等議題，業於

審議會中充分

討論，故不予採

納。 

(2)第 2 點經住宅

發展處說明，不

影響本聽證通

知效力，故無爭

點。 

2 劉文正 

(其他利害關係人) 

中興巷僅 4 米寬，本

案興建高層建築物，

且車道出入口設置於

中興巷側，是否影響

附近居民日照權及出

入安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莊敬權 

(1)本府要求實施者於基

地現有中興巷側退縮

1 米車道，及 2 米人

行道供人行使用。 

(2)本案基地形狀狹長，

已做出最優化之設

計。 

第 1 點無爭點，原

因如下： 

(1)第 1 點經住宅

發展處說明，本

案建築設計受

限基地形狀，已

做出最優化之

設計，故無爭

點。 

 


